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台(76)內營字第四七一八三○號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十四次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7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二時卅分  

地  點：營建署四○二會議室  

主  席：鄭委員水枝代        紀錄：黃有志  

參、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並介紹本屆委員會委員。  

二、宣讀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十三次大會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略。  

  決議：准予備查。  

三、本案專案小組張召集委員隆盛報告：  

  1.區域計畫在台灣地區實施一、二十年來，今年有重大的突破。一是上次大  

   會討論通過的「南、北區域建設方案」，目前已送請行政院，正由經建會  

   審核中。該方案是使區域內的建設初次嘗試作有計畫的配合。二是今天提  

   請大會討論的「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草案，本計畫草案是區域計  

   畫中的單項計畫。由於過去喪葬在各階層計畫中不太受重視。但喪葬問題  

   愈趨嚴重，若不正視處理，可能後患無窮。影響區域正常發展、民眾生活  

   品質，與土地資源的合理運用。因此喪葬計畫是特別需要我們重視處理的  

   。  

  2.本案專案小組召開兩次審查會議，邀請專家委員及各級墓政主管機關，交  

   換意見。審查順利，但有兩點未獲決議，決定提請大會討論，這兩點分別  

   是：  

   (1) 宜蘭縣府建議另覓新平地取代計畫中以山坡地舊墓更新方式建設喪葬  

     設施。  

   (2) 張石角委員建議補提評估資料，對所選取計畫公墓作一客觀評估。評  

     估結果提大會討論。  

  3.本案通過後的處理，專案小組建議如左，提請討論。  

   (1) 本案委員會通過後，由本部民政司會同營建署擬定實施方案，報院實  

     施，並由民政司研究公立公墓委由民間經營、管理的可行性。其餘「  

     儘量利用現有舊墓更新」、「大型公墓分區規劃與分區使用」等建議  

     由主管業務單位參辦。  

   (2) 本案計畫公墓用地經依法定程序核定後，其位於都市計畫區內者，有  

     關都市計畫應配合修訂納入，其屬於非都市土地者，則經由變更程序  

     納入編定，以確立公墓用地之法定地位。  

四、討論事項：  

 (一)提案一：提請討論「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草案」。  

  1.討論  

   (1) 有關「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草案」部分  

     主  席：本計畫草案僅以公立公墓為對象，私立公墓若符合墳墓  

           設置管理條例有關之規定，不能拒絕設置。  



     孫委員得雄：死亡人口推估與喪葬設施供需兩者密切相關，本計畫草  

           案以十一年為計畫期，但死亡率因人口高齡化的影響會  

           逐年爬升。所以是否應有較長期的喪葬規劃（如五十年  

           ）。另本草案預估死亡率偏低，若按年平均死亡率千分  

           之六計算，土火葬比例為八比二，計畫面積將不足三百  

           公頃左右。因此積極提倡火葬是刻不容緩的事。  

     徐委員國安：是否可將服務圈、生活圈等作統一的規定，或作更適切  

           的修正？  

     張委員隆盛：基本上，喪葬服務圈只是一種規劃上的工具，與生活圈  

           性質不同。其所牽涉的是民眾行為的問題不能硬性規定  

           ，本案實施方案報院時，將除去服務圈名稱。  

     張委員祖璿：本計畫草案建議：１有關喪葬問題軟體重於硬體，如管理  

           體制遠勝於實質建設。２移風易俗導正民間不良喪葬習  

           俗，民政單位要有一套積極有效的作法。３研究如何使  

           一元化的喪葬設施使其發揮應有的功效。４原則上以舊  

           墓更新方式建設公墓。５以本計畫草案作為基礎，必要  

           時隨時予以修訂。  

     主   席：舊墓更新是正確而值得鼓勵的作法。但實施舊墓更新有  

           兩項必須注意：１依據墳墓設置管理條例，若由主管機  

           關認定違反上開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者不得更新。２有  

           關水源區墓地，範圍不能再擴大。原則上新的土葬要設  

           法禁止，至於火葬不在此限。  

     章 委員然：從目標層次言，本計畫草案欲達到墓地範圍固定不冀擴  

           充及達成公墓公園化兩項目標。根據上述目標，為求根  

           本解決喪葬問題之計，必須請民政、社政單位，研究如  

           何與各宗教合作，使民眾土葬後自動入塔，再經由宗教  

           儀式海葬。若能循此模式，喪葬問題方可根本解決。  

 (2) 有關「宜蘭縣政府提議變更計畫公墓案」部分。  

     宜蘭縣政府：代表本府建設在羅東、宜蘭兩市附近各覓二十公頃平地  

           作公墓使用，主要目的是考慮景觀的維護，山坡地設置  

           公墓破壞景觀至鉅，尚有工程施工不易，民間不善使用  

           等缺點。  

     張委員石角：建議用本計畫草案的公墓區位選擇綜合評估表對宜蘭縣  

           府所提公墓作客觀評估，視其結果再予定奪。的確，目  

           前山坡地設置墓園存在許予缺失。  

     張委員祖璿：若是山坡地設置或更新公墓破壞景觀，而選取平地作  

           公墓使用，此點不能贊同。  

     徐委員國安：從經濟效益言，山坡地舊墓更新且規劃良好綠他完善，  

           與平地設置公墓並無兩樣。但可節省大筆經費。因此，  

           不宜用生產價值的平地轉換為墓地使用。  

     張委員隆盛：本案似應從政策方面考量，技術層面不應予以考慮。既  

           然計畫期內現有公墓可滿足需求，從土地資源觀點，仍  

           以不宜平地新設公墓。  

 (3) 有關「補充計畫公墓評估資料案」部分。  



   作業單位補提「北部區域計畫墓地選擇綜合評估一覽表」提會參閱。  

  2.決議  

   (1) 「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草案」案  

    A)本案原則通過，請按小組審查意見處理：  

     a.由本部民政司會同營建署擬定實施方案，報院實施，並由民政司研  

      究公立公墓委由民間經營、管理的可行性。其餘「儘量利用現有舊  

      墓更新」、「大型公墓分區規劃與分區使用」等建議由主管業務單  

      位參辦。  

     b.本案計畫公墓用地經依法定程序核定後，其位於都市計畫區內者，  

      有關都市計畫應配合修訂納入，其屬於非都市土地者，則經由變更  

      程序納入編定，以確定公墓用地之法定地位。  

    B)與會委員意見，作為擬訂實施方案之參考。  

    C)有關民政司主管部分，送請民政司參辦。  

   (2) 宜蘭縣府提議變更計畫公墓部分。  

     決議：予以保留。  

   (3) 補充計畫公墓評估資料部分。  

     決議：補提評估資料列入計畫書附錄。  

 (二)提案二：建請設置國家公墓。  

  1.討論  

   殷委員章甫：國家公墓的確有設置的必要。一是具有示範及崇仰的作用，  

         二是節約土地資源，改善濫葬。另建議公墓仍應由公家經營  

         管理為宜，私立公墓由於土地可能買斷，不僅更新困難，同  

         時面積常超限使用。  

  2.決議：原則上請內政部進行國家公墓之規劃，並研擬計畫，提大會討論後  

      報院。  

  (三)提案三：部分舊墓更新擴大，適法問題處理。  

   決議：1.建議內政部（民政司）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公佈前的公幕，函請地  

       方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勘查，若未違反上關條例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准以更新或酌以更新擴大。  

      2.「北部區域喪葬設施綱要計畫」所列更新或更新擴大公墓，經上  

       述認定程序未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時，應請地政及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配合變更土地使用或編定。  

肆、散  會。  


